环境卫生专业补充文件
七、场地竖向设计图纸及设计说明引用
7.1 引用依据
1. 项目《场地竖向设计总说明》（编号：SZ-01）
2. 场地竖向设计施工图（编号：SZ-S02）
3. 《城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》（CJJ 83-2016）
7.2 核心引用内容
7.2.1 垃圾设施竖向控制要求
4. 垃圾收集站场地标高：高于周边场地 0.3m，采用 1% 排水坡度，坡向渗滤液收集槽，确保雨水不汇流、无积水；
5. 收集点场地标高：与周边步道标高一致，设置 0.5% 微坡，配套排水沟（宽 100mm× 深 80mm），接入项目雨水管网；
6. 竖向衔接：收集站出入口设置缓坡（坡度≤8%），适配清运车辆通行，与配套设施区道路竖向平顺衔接。
7.2.2 图纸引用说明

	引用图纸名称
	图纸编号
	引用部位
	技术参数衔接

	场地竖向设计总平面图
	SZ-S01
	垃圾收集站、3 处收集点
	场地标高、排水坡度、道路衔接

	配套设施区竖向详图
	SZ-S03
	垃圾收集站
	出入口缓坡设计、绿化隔离带竖向

	景观区竖向分布图
	SZ-S05
	2# 收集点（中央庭院区）
	与庭院地形融合标高控制


7.3 设计说明引用要点
7. 引用《场地竖向设计总说明》第 3.2 条 “场地排水原则”，确保垃圾设施区域排水独立，不影响景观水体及建筑基础；
8. 引用第 4.3 条 “设施场地竖向要求”，明确垃圾收集站地面标高高于百年一遇洪水位 0.5m，符合防洪要求；
9. 引用第 5.1 条 “竖向衔接规范”，保证收集点与步道、收集站与市政道路的竖向平顺过渡，满足清运车辆通行条件。
八、场地地形图引用
8.1 引用文件清单

	地形图名称
	比例尺
	测绘日期
	编号
	提供单位

	歙县徽城镇历史街区 1:500 地形图
	1:500
	2025 年 X 月
	DT-01
	安徽省测绘总院

	核心区域 1:200 地形详图
	1:200
	2025 年 X 月
	DT-02
	安徽省测绘总院

	配套设施区 1:100 地形剖面图
	1:100
	2025 年 X 月
	DT-03
	安徽省测绘总院


8.2 引用核心内容
8.2.1 地形数据应用
10. 坡度分析：依据 1:500 地形图，垃圾收集站选址区域地形坡度≤3%，符合设施建设平地要求；3 处收集点选址均位于地形平缓区域（坡度≤2%），便于游客投放及设施布置；
11. 高程控制：以地形图基准高程（±0.000 对应绝对高程 125.30m）为依据，确定收集站地面高程 125.60m，收集点地面高程 125.30m，与周边地形协调；
12. 地形融合：引用 1:200 地形详图，2# 收集点（中央庭院区）结合地形微起伏设计，采用嵌入式布置，减少对景观的视觉影响。
8.2.2 引用说明
13. 所有垃圾设施的位置坐标、场地标高均以 1:500 地形图为基准进行定位，坐标系统采用 WGS-84 坐标系，高程系统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；
14. 地形图中标识的地下管线（给排水、电力、通信）位置已纳入垃圾设施布置考量，收集站及收集点均避开地下管线密集区域，距离管线≥1.5m；
15. 引用地形剖面图（DT-03）用于垃圾收集站基础设计，确保基础埋深符合地形条件，避免与地下障碍物冲突。
九、施工记录、影像资料文件
9.1 施工记录文件
9.1.1 记录清单

	记录名称
	编号
	记录周期
	内容说明
	责任单位

	垃圾设施施工日志
	SG-01
	每日
	记录施工日期、天气、施工内容、人员机械投入、质量检查情况
	施工单位

	材料进场验收记录
	SG-02
	材料进场时
	记录垃圾收集容器、防渗材料、设备等进场信息（规格、材质、数量、合格证），附检测报告
	施工单位 + 监理单位

	隐蔽工程验收记录
	SG-03
	隐蔽工程完工后
	包括收集站防渗地面施工、渗滤液收集槽安装、导流管铺设等隐蔽工序的验收数据、影像资料
	施工单位 + 监理单位 + 建设单位

	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
	SG-04
	分项工程完工后
	垃圾收集点施工、收集站主体施工、设备安装等分项工程的质量验收结果
	施工单位 + 监理单位

	试运行记录
	SG-05
	试运行阶段（7 天）
	记录收集容器使用状态、垃圾清运流程、渗滤液处理效果、异味控制情况等
	施工单位 + 运维单位


9.1.2 记录管理要求
16. 所有记录采用纸质版 + 电子版双重存档，纸质版需签字确认后装订成册，电子版存储于项目管理系统；
17. 施工记录需与工程进度同步，确保数据真实、完整，无遗漏或伪造；
18.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需附施工过程影像资料，明确验收部位、时间、参与人员及验收结论。
9.2 影像资料文件
9.2.1 影像资料清单

	影像类别
	拍摄内容
	拍摄时间
	数量要求
	存储格式

	施工准备阶段
	垃圾设施选址原貌、地形现状、周边环境
	施工前 1 周
	每个选址 3-5 张照片 + 1 段视频
	JPG+MP4

	基础施工阶段
	收集站基础开挖、地基处理、钢筋绑扎、混凝土浇筑
	施工过程中
	关键工序每步 2-3 张照片 + 视频片段
	JPG+MP4

	主体施工阶段
	收集站墙体砌筑、屋顶施工、收集点地面铺装
	施工过程中
	每日 1 组照片（含全景 + 细节）
	JPG

	设备安装阶段
	分类收集容器安装、堆肥箱就位、渗滤液处理系统安装、活性炭装置调试
	安装过程中
	每台设备安装全程照片 + 调试视频
	JPG+MP4

	完工验收阶段
	垃圾设施全貌、细节构造、与周边景观融合效果、标识安装情况
	完工后 3 天内
	每个设施 5-8 张照片 + 1 段全景视频
	JPG+MP4

	运维初期影像
	垃圾投放场景、清运过程、设施清洁维护、堆肥运行状态
	试运行阶段
	每日 1 组照片，每周 1 段视频
	JPG+MP4


9.2.2 影像资料管理规范
19. 照片分辨率≥300dpi，视频分辨率≥1080P，画面清晰、角度规范（含全景、近景、细节）；
20. 所有影像资料需标注拍摄日期、地点、拍摄人、内容说明，由监理工程师签字确认；
21. 纸质版影像采用 A4 彩色打印装订，电子版按 “阶段 - 日期 - 内容” 分类存储，备份至项目云盘，保存期限≥5 年；
22. 影像资料需真实反映施工全过程及设施实际状态，严禁后期修改或拼接伪造。
十、生态补偿方案
10.1 方案编制依据
23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
24. 《安徽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》
25. 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
26. 项目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》（编号：HJ-2025-08）
10.2 生态影响识别
10.2.1 施工期生态影响
27. 土地占用：垃圾收集站及收集点施工临时占用土地约 12㎡，可能对局部植被造成破坏；
28. 扬尘污染：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扬尘可能影响周边景观植物生长；
29. 噪声干扰：施工机械噪声可能对区域鸟类等小型生物造成短暂惊扰。
10.2.2 运营期生态影响
30. 潜在风险：垃圾容器渗漏、渗滤液处理不当可能污染土壤及地下水；
31. 植被影响：收集站周边植被可能受异味、消毒剂轻微影响。
10.3 生态补偿措施
10.3.1 施工期补偿措施
32. 植被恢复：施工临时占用区域施工结束后，及时清理场地，补种乡土植物（冬青、桂花、驱蚊草），恢复植被覆盖率≥95%；
33. 扬尘控制：施工区域设置围挡，每日洒水降尘（不少于 3 次），运输车辆加盖篷布，避免扬尘扩散；
34. 噪声管控：施工时间限定为每日 8:00-18:00，严禁夜间施工；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，对高噪声设备加装降噪装置；
35. 土壤保护：施工过程中剥离表层种植土（厚度≥30cm），集中堆放并覆盖保湿，施工结束后用于植被恢复及景观绿化。
10.3.2 运营期补偿措施
36. 土壤及地下水保护：强化垃圾收集站防渗设计（环氧树脂涂层 + 土工膜双重防渗），定期（每季度）检测土壤及地下水水质，发现污染及时采取治理措施；
37. 植被补偿：在垃圾收集站周边扩大绿化隔离带面积至 40㎡，新增种植乡土乔木（香樟、朴树）2 株、灌木（冬青、栀子）15㎡、芳香植物（薄荷、薰衣草）10㎡，形成生态缓冲带；
38. 水资源保护：渗滤液处理后优先用于绿化灌溉，剩余部分接入污水管网，严禁直接排放；收集点设置雨水收集装置，用于容器清洗及地面洒水；
39. 生物保护：绿化植物选用乡土物种，构建适宜小型生物栖息的植物群落；避免使用高毒农药，采用生物防治方式控制病虫害。
10.4 补偿成效监测与评估
40. 监测周期：施工期每半月监测 1 次，运营期每季度监测 1 次，持续 2 年；
41. 监测指标：植被覆盖率、植物生长状况、土壤 pH 值及污染物含量、地下水水质、区域生物多样性；
42. 评估机制：委托第三方环保机构进行年度生态补偿成效评估，编制评估报告；根据评估结果优化补偿措施，确保生态环境质量不低于项目实施前水平。
10.5 责任分工与资金保障
43. 责任单位：建设单位为生态补偿总责任单位，施工单位负责施工期补偿措施实施，运维单位负责运营期补偿措施维护；
44. 资金预算：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共计 20 万元，纳入项目总投资，专款专用；
45. 监督管理：由项目环境保护监督小组负责补偿措施落实情况的日常监督，定期向环保部门提交补偿实施报告。
